
長庚大學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記錄  

一、時    間︰106 年 4 月 1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二、地    點︰第一醫學大樓二樓簡報室 

三、主    席︰包家駒校長 

四、出    席︰ 陳君侃、歐陽品、陳英淙、張文宏、邱文科(楊鳳平代)、郭敏玲(譚賢明代)、 

               許光宏、王惠玄、張錫淇、黃恬儀、張永華、王光正、葉芓伶、林美清、 

               宮大川、尤建華、楊智偉（林光輝代）、林光輝、賴朝松、古思明、吳靜樺、 

               吳承宇、李宗諺、楊淑齡、廖庠睿、李絳桃、鐘詩琦、王永樑、王俊杰、蕭 

 穎聰、舒竹青、鄭邑荃、王錫五、劉文瑜、莊宏亨、陳惠茹、蔡七女、林仲 

 志、許炳堅、趙一平、劉裕國、盧信冲、沈家玄、曾旭民、盧瑞芬、王賀白、 

 林惠莉、高承亨、陳子茗、李冠瑋、黃祐德、張碩純、林鈺潔、劉韋利(程冠 

 霖代)、熊桂慶(江沛詮代)、李昱賢。                        【共 56 人】 

五、請    假 : 周宏學、莊正鏗、方基存、林中仁、張承能、王蓮成、陳怡原、高寗于。 

                                                                        【共 8人】 

六、列    席 : 黃麗秋、曾文武、詹曉龍、李宛儒。                          【共 4人】 

七、主席致詞：（無）                                                 記錄：許淑惠  

八、報告事項： 

（一）宣讀上次會議記錄：記錄確認。 

（二）教務處專題報告：第三學期制之簡介及執行現況。（附件一 p.1~p.13） 

 （報告人：歐陽品教務長） 

九、討論事項： 

 案由一：增訂「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辦法」，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校長室） 

  說 明：一、教育部 105 年 4 月 19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50046396 號函頒布「第二週期大 

               專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將於 106 至 107 年分年完成共 86 所大學校院之 

               校務評鑑。 

     二、本校接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校務評鑑實地訪評之時程為 107 年下半年。 

     三、原 99 年訂定之「長庚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內容已與本校執行自我評鑑業 

         務現況多不相符，配合「第二週期大專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之內涵及本 

         校自我評鑑相關規定重新檢討後，增訂「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四、原訂「長庚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於本辦法通過後，將提下次行政會議廢 

         止。 



     五、「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草案如附。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一、部份條文內容再修訂如下： 

      （一）第一條條文中「特訂定本辦法」文字修正為「特訂定長庚大學校務自我 

評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第五條條文中「統籌規劃」文字修正為「諮議與督導」。 

             （三）第八條條文內容修正為：「一、評鑑委員會委員由……。二、評鑑委員應 

                   由對高等教育……。」 

       （四）「第十一條申覆」修正為「第十一條申復」；條文內「於實地訪評完成日 

          後二週之內」文字修正為「於收到實地訪評報告書後二週之內」。 

     （五）第十四條修正為「「自評執行小組」、「自評指導委員會」之經費預算由校 

        長室統籌。」 

     （六）「第十五條實施與修正」修正為「第十五條實施與修訂」，條文內「呈校 

        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為「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訂時亦同。」 

     二、修正後草案如附件二 p.14~p.16。 

 

案由二：增訂「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校長室） 

  說 明：一、依據「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規定，各行政單位之自我評鑑業務， 

        由「自我評鑑執行小組」負責規劃及執行。「自我評鑑執行小組」業務規劃及 

               執行則在「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之諮議及指導下完成。為落實上述之行政 

               程序，特訂定「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 

     二、本辦法通過後，依循成立「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並召開會議。 

           三、「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如附。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准後生效。 

  決 議：一、部份條文內容再修訂如下: 

            (一)第三條條文內「本委員會委員之聘任」文字修正為「本委員會校外委員 

                之聘任」;「教職員生」文字修正為「教職員工生」。 

            (二)「第八條實施與修改」修正為「第八條實施與修訂」，條文內「呈校長 

        核准後生效，修正時亦同。」修正為「陳校長核准後生效，修訂時亦同。」 



    二、修正後草案如附件三 p.17。 

 

案由三：增訂「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執行小組設置辦法」，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校長室） 

   說 明：一、為規劃及執行本校校務之自我評鑑業務，依據本校「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特訂定「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執行小組設置辦法」。 

       二、本辦法通過後，依循成立「校務自我評鑑執行小組」並召開會議。 

       三、「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執行小組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 

   辦 法：經校務會議及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准後生效。 

  決  議：一、部份條文內容再修訂如下: 

            (一)第五條條文內「校外自我評鑑改善成效報告書」文字修正為「校務自我 

                評鑑改善成效報告書」。 

            (二)「第六條實施與修改」修正為「第六條實施與修訂」，條文內「呈校長 

        核准後生效，修正時亦同。」修正為「陳校長核准後生效，修訂時亦同。」 

    二、修正後草案如附件四 p.18。 

 

案由四：擬修訂「長庚大學醫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提會審議。 

                              （提案單位：醫學院） 

說 明：一、本案業經 106 年 1 月 5 日院務會議決議通過辦理。 

二、配合其他新增辦法，修訂院教評會設置辦法之文字排版。 

三、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如附件五 p.19。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擬修訂「長庚大學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增額提撥金辦法」。 

（提案單位：人事室） 

說 明：一、因配合教職員晉級作業時程(每年 8 月)，擬配合調整增額提撥之提出時間修

改為於每年 9 月 25 日前提出申請，並於每年 10 月變更生效。 

二、修訂條文前後對照表如附件六 p.20。 

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並報儲金管理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六：醫學院擬增設「醫學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提案單位：醫學系） 

說 明：一、鼓勵本校醫學生跨領域學習，多元發展，協助醫學生修畢基礎醫學學科後，

轉入基礎醫學之學習與研究。或提供學習中發現自身對臨床醫學缺乏興趣的

醫學生，轉習基礎醫學。 

二、本學程為對內招生學程，限醫學系四年級修畢之醫學生轉入。醫學系負責大

一至大四所有課程，若學生事先報請核准，可不修習大四下學期部分臨床醫

學課程；第五年得修習課程以「生醫所碩士班」課程為主，修滿 128 學分得

以畢業，頒予理學士學位。 

三、本學程計畫書如附件七 p.21~p.24。 

四、本案業經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審查會議 105 學年度第 2

次會議通過。 
  決 議：請醫學系依校務會議委員意見檢討修正。 

 

案由七：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擬取消學籍分組。        （提案單位：電機系） 

說 明：一、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下原設有「通訊組」及「系統與晶片設計組」二學籍分

組，為利學生學習及系所整體發展。故擬自 107 學年開始取消學籍分組，每

年招收 103 名。 

二、取消學籍分組後之課程規劃表如附件八 p.25。 

三、本案業經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審查會議 105 學年度第 2

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工學院擬增設「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學士班」。      （提案單位：工學院） 

說 明：一、本校為推動跨領域、整合型醫學工程研究，於 97 年正式成立跨系所之「生醫

工程研究中心」，並分為「生醫感測」、「分子功能影像」及「組織工程」等重

點研究領域，共有 31 位專任教師及長庚醫院 15 位醫師參與，近一年來研究

成果共發表了 92 篇期刊論文及 19 件專利，確實發揮了跨系所資源整合、群

策群力及團隊合作，推動醫學工程整合研究之效益。 

 二、目前，本校工學院在醫學工程領域之相關系所包括醫療機電工程研究所（碩

士班）、生化與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及生物醫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等；

另外，電機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化工暨材料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系及

資訊工程學系亦多有學生選擇醫學工程學程及相關領域之研究；由於本校並無



專屬醫學工程學系，目前修習醫學工程學程及相關領域課程之學生分散在各獨

立系所，常須跨系所開課，造成學生選課困擾，亦無法發揮跨系所教學資源整

合、共享，也不能完整落實對「生物醫學工程」大學、碩士及博士多元層級跨

領域高階人才培育之目標。 

三、有鑑於此，擬申請增設「生物醫學工程學系」，隸屬工學院，未來將整併現有

工學院醫學工程相關碩士班及博士學位學程，成為具有學、碩、博士學程合一

之系所，以期發揮醫學工程跨領域科技整合、院內教學研究資源共享及建立本

校工學院發展之特色。 

四、計畫書摘要表如附件九 p.26。 

五、本案業經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審查會議 105 學年度第 2 次

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九：擬將「生化與生醫工程研究所」、「醫療機電工程研究所」二獨立研究所整併為「生 

         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士班」。                 （提案單位：工學院） 

說 明：一、為加速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學、碩、博學制之建立，擬將現行二獨立研究所整併 

為該系之碩士班，於 107 學年度一併報部。 

二、本案業經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審查會議 105 學年度第 2 次 

會議通過。 

決 議：二獨立研究所整併為「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案由十：工學院擬增設「奈米工程及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提案單位：工學院） 

 說 明：一、為增加國際學術交流及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擬與新加坡科技與設計大學 

       (SUTD)洽談雙學位碩士班之事宜而設立此學程。 

 二、本學程以雙學位方式進行，包含由長庚大學招生以及新加坡 SUTD 分別兩校 

   獨立招生，全體學生於長庚大學進行九個月的課程及實務訓練再移轉至新加坡 

   SUTD 接續九個月的論文研究及撰寫，共 18 個月。相關課程及教學內容實施 

   重點見申請書。 

 三、本校之定位發展為理論與實務結合之工程人才之訓練，與新加坡 SUTD 學校 

   定位之國際工程人才之訓練，有助於本校落實實務教學與工廠實務結合，故擬 

   訂定「奈米工程及設計碩士學位學程」。 



     四、計畫書摘要表如附件十 p.27。 

     五、本案業經本校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審查會議 105 學年度第 2 

       次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十、臨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下午十三時十二分。 

 

 

 

 

 

 

 

 

 

 

 

 

 

 

 

 

 

 

 

 

 

 



1

長 庚 大 學

校務會議專案報告

第三學期制之簡介及執行現況

報告人：歐陽品 教務長
106年4月13日

1

簡報大綱

• 第三學期規劃之理念

• 第三學期規劃之原則與方向

• 第三學期推動執行進度

• 第三學期推動帶來的可能影響

2

cgu
文字方塊
附
件
一



2

大學學制各國不同
 Quarter制：每學年 春、夏

、秋、冬 四學期，

10週/學期

 Semester制：每學年二學期

15-18週/ 學期

 Trimester制：一年三等分，

16週/ 學期。分別

於9月初、1月初、4月底開課

3

日本大學學期制

4



3

第三學期規劃之理念

年限制之學習缺乏連貫性。

 建立辦學特色，扭轉逐漸浮現之招生困境。

有效使用時間，大學3-3.5年可畢業。逐步以總學分

數代替年限制。

 利用第三學期，引入實務、技能性課程。

 提高學生自主選課彈性，降低學系之專業藩籬。

 提升國家人力資源。

5

第三學期規劃之原則與方向 -1

 跨域學程，其學分數計入畢業學分

 於暑假 (6月中到9月中)期間，利用9週開課

 課堂數與學分數適度脫鈎

 以不影響國內現行學制之運作為原則

 課程與正規學制應加區隔

彈性學分、跨域學習、大學不再是4學年8學期

6



4

第三學期課程規劃之原則與方向 -2
 利用實務/ 技能性課程，融入總整課程

(capstone course) 理念

 課程以跨域為原則，以降低學系間專業藩籬為

發展方向

 融合產業經驗，業師教學

 業界場域實習

 引入深碗與微型課程教學

7

第三學期推動法源

 學則修訂於105年10月27日校務會議通過

 學則修訂於105年12月2日報部

 教部於105年12月19日已回函。

回函內容：原則通過備查，建議以＂暑期學期＂

取代＂第三學期＂之稱謂。

8



5

105學年

課程規劃

學生宣導

教務作業規劃

106學年

場域實作與業師教
學安排

教務作業配套

學務作業配套

107學年

開始實施

評估指標設定

第三學期規劃時間表

9

第三學期學系應有之配套措施

 學系核心能力調整

 必選修學分比例/畢業學分調整

 學程與課程規劃

 學系課程地圖調整

 實作場域安排與業師延聘

 教師共識形成

10



6

參與推動第三學期制之學系

畢業生需參加國家證照考試之學系除外，共10系。

醫學院 生醫系

管理學院

醫務管理學系

工商管理學系

資訊管理學系

工設學系

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化工/材料
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11

各系完成調整畢業學分數

學系 現行畢業學分數 調降後學分數

生醫系 128 128

電機工程系 141 132

機械工程系 138 130

化工/材料工程學系 140 130

電子工程學系 137 129

資訊工程學系 141 130

醫務管理學系 128 128

工商管理學系 138 128

資訊管理學系 128 128

工設學系 133 12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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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完成規劃之第三學期學程

學系 學程名稱 學程暑期學分數

生醫系 臨床試驗研究學碩學程 12

電機工程系

通訊應用技術學程 13

物聯網(IOT)系統與
醫電應用技術學程

13

機械工程系 智慧製造學程 19 

化工/材料工程學系 化工製程設計學程 18

電子工程學系
半導體製造與設計學程 12

無線傳輸工程實務學程 15

資訊工程學系 行動雲端服務學程 17

醫務管理學系 國際醫療照護組織管理學程 19

工商管理學系 深耕管理與行銷創新學程 18

資訊管理學系

物聯網產業創新應用學程 21

大數據資料科學與產業應用
學程

24

工設學系
數位內容產業學程 18

醫學設計學程 20

13

電機系通訊系統專業 課程圖 (四學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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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期學程規劃 – 電機系

通訊應用技術學程(13學分)

通訊應用技術學程

第二學年第三學期 第三學年第三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

嵌入式系統設計實務 4 IOT系統晶片設計 3

Android 程式設計 2
長距離(LoRa)通訊系統

設計
2

通訊系統實務專題(1) 0.5 資訊安全 1

通訊系統實務專題(2) 0.5

15

電機系
通訊應用技術學程 課程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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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期學程規劃 – 電機系

物聯網(IOT)系統與醫電應用技術學程 (13學分)

物聯網(IOT)系統與
醫電應用技術學程

第二學年 第三學期 第三學年第三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

IOT系統架構設計 4
生醫應用晶片設計

與實驗
3

IOT系統實驗 2 感測器設計 2

IOT專題實務(1) 0.5 IOT生醫應用實務 1

IOT專題實務(2) 0.5

17

電機工程系
IOT系統與醫電應用技術學程 課程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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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期學程規劃 – 電子系

無線電工程實務學程課程規劃 (15學分)

課程類型 課程名稱
學分
數

開課系所及教師

選修 天線實作 3 電子系金國生

選修 應用AD8302晶片實作 3 電子系李仲益

選修 FPGA實作 3 電子系陳元賀

選修 類比IC實作 3 外聘教師

選修 可靠度分析 3 電子系陳始明

19

電子工程系
無線傳輸工程實務學程 課程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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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期推動說明會

21

第三學期推動說明會

電機系電子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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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學制實施辦法(教務處草案)
第一條 配合推動創新生態學習，提高學生選課彈性，增加學生實務經驗技能取

得，提升國家人力資源，設置暑期跨領域學分學程，提供學生利用暑期
修課。

第二條 暑期學制跨領域學分學程開設期間為每學年暑假期間共9週，選課時間依
課務組公告時間辦理。

第三條 學生修習暑期學制學分學程，收費方式採計學分費收費(收費方式以學分
費計算收取)，1學分新台幣3000元。

第四條 學生修習暑期學制學分學程，課程學分數得納入畢業學分。
第五條 學生參加學系規劃之暑期課程，其成績計算之規定悉依本校學則及學業

成績計算辦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學生修畢暑期學分學程課程，符合各系畢業規定，得申請提前畢業，依

其所屬學院及學系授予學士學位。
第七條 學生修習暑期學制學分學程，若未能完成學程課程，得以常規學期之課

程繼續修習，以符合各系畢業學分之規定。
第八條 教師參與暑期學制學分學程，課程授課鐘點費以常規學期之1.3倍鐘點費

核發，唯此教學時數不得併入正規學期核算。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呈校長核准後公告施行，並報教育部備查， 修

正時亦同。

23

教學事務

學務
工作

通識
教育

• 就學貸款
• 學雜費減免
• 校內外獎學金
• 就業輔導

降低學分
(2學分)

第三學期推動帶來的可能影響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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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學期推動帶來的可能影響

• 影響學校學雜費的收入
• 暑期的密集式學習對於學生的修業學習

是否產生反效果
• 師生關係的變革
• 提升國家人力資源
• 帶給台灣學界何種的啟發

25

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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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106 年 4 月 13 日 校務會議通過制定 

 

第一條 目的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校務發展，落實校務持續改善機制，並因應教育部大學

教育評鑑計畫，及配合大學法有關大學建立自我評鑑機制之規定，特訂定長庚大學校務自

我評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受評單位 

  本校校務評鑑應受評之行政單位，包括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技術合作 

  處及國際學術交流中心等。 

第三條 評鑑項目 

對本校校務發展、行政運作、教研績效及學生輔導、學校財務、國際化及校務資訊透明化

等事務進行職責單位及整體性評鑑，評鑑項目包括學校自我定位及校務治理與經營、校務

資源與支持系統、辦學成效與社會責任、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等四大項目。 

上開四大項目之評鑑之評核內涵，訂定如後： 

（一）自我定位及校務治理與經營 

          學校應依據自我定位，擬定校務發展計畫，建立決策機制及運作結構，並透過有效 

          的管理機制及作法，確保校務治理品質。學校能依自我定位與辦學特色規劃，擘劃 

          與產官學之合作關係，以利辦學目標的達成。 

（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學校能依所訂定之校務發展計畫與特色規劃，妥善運用校務資源（財力、人力與物 

          力資源），確保自我定位與辦學目標之達成。在確保教師教學與學術發展方面，能提 

          供教學與學術發展之協助，獎勵與評核機制。在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方面，能建立導 

          師制度，輔導機制、學生學習的支援系統，並能落實執行。學校也能建立入學與在 

          學管理機制，以掌握生源，學生入學特質與能力。在學中能有效評估學生學習狀況、 

          進步成效，並能在教學輔導上作適當之因應。 

（三）辦學成效與社會責任 

          包含學校治理與經營成效、教師教學、學術研究與產學成效、學生學習成效與資訊 

          公開成效。學校亦能確保辦學承諾能落實履行並達成預期之目標。學校能善盡社會 

          責任，提供各類學生均等之教育機會，及弱勢學生之支持與照顧。 

（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 

          學校能自主檢視校務行政與教學成效，並能依據檢視成果推動持續改善作為，以達 

          成學校教育目標。學校在嚴峻的高教環境下，能有創新作為與永續發展對策，並在 

          財務健全的基礎下，建立維護教職員工生權益的機制，使能與學校發展共榮。 

第四條 實施時程 

本校校務以每五年評鑑一次為原則，另為配合校外評鑑計畫之實施，得依實際需要調整

自我評鑑時程。 

第五條 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本校設「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自評指導委員會）負責諮議與督導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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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自我評鑑相關事宜。「自評指導委員會」設委員五至七人，由校長為當然委員並擔 

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曾（現）任國內外大學副校長級以上之學界人士，或對 

大學治理有經驗之業界人士或中央研究院院士擔任，委員任期五年，任滿得續聘。 (自 

評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六條 校務自我評鑑執行小組 

一、為配合評鑑業務需要，設「校務自我評鑑執行小組」(以下簡稱自評執行小組)，其 

    組成如下： 

「自評執行小組」：由副校長擔任「自評執行小組」召集人，成員五至七人得包括 

醫、工、管三院院長、主任秘書及資深教授等。 

二、「自評執行小組」負責規劃及執行自我評鑑作業事宜。「自評指導委員會」開會 

    時，得邀請「自評執行小組」相關人員於會中報告作業執行情形或參與開會。(自 

    評執行小組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七條 校務自我評鑑辦理方式 

校務自我評鑑之實施，其作業方式如下： 

一、本校應接受自我評鑑之行政單位分別撰寫「校務自我評鑑報告書」及佐證資料，提

交「自評執行小組」審閱，受評單位應依審閱意見，修訂報告書之內容。 

二、校務自我評鑑程序： 

1. 各受評單位依據所訂評鑑指標，詳實填報及撰寫該單位「校務自我評鑑報告

書」，並依規定時程送「自評執行小組」進行評核檢討。 

2. 各受評單位應依審議結果進行改善，並修正完成「校務自我評鑑報告書」，並

由「自評執行小組」彙整為「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報告書」。 

3. 自我評鑑方式比照外部評鑑之程序，包括校務簡報、資料檢閱、場地及設施檢

視、相關人員晤談及綜合討論等。 

4. 參加內部評鑑之校內人員每學期至少參加一次評鑑相關課程與研習。 

第八條 校務自我評鑑委員會委員之聘任 

一、評鑑委員會委員由七至十二人組成，評鑑委員之遴聘應遵守利益迴避原則。 

二、評鑑委員應由對高等教育行政具研究或實務經驗之校內外資深教授，或對大學事 

    務熟稔之業界代表組成。評鑑委員需自行推舉一名委員擔任召集人。召集人應指 

    派委員分別負責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究發展處、技術合作處與國際學術 

    交流中心等單位之績效評核。原則上每一受評單位由二位委員負責評核。 

第九條 評鑑報告書 

評鑑報告質與量兼採之方式並呈，應包含下列內容： 

一、各受評單位應依自我定位、治理與經營、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辦學成效與社會責 

  任；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等項之內涵及所訂定之效標逐項填寫並檢附佐證資料。 

二、前次辦理自我評鑑之結果及追蹤改善情形。 

三、評鑑委員建議名單及其學經歷介紹，各受評單位推薦三人，經「自評執行小組」從    

中遴聘推薦七至十二人，經校長同意後聘任，委員任期一年，得續聘。 

第十條 校務自我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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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評鑑辦法之評鑑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三種。 

第十一條 申復 

受評單位對評鑑結果若認有與事實不符或不能認同之情事時，得檢具「長庚大學自我

評鑑結果申復書」(附表)，於收到實地訪評報告書後二週之內，向「校務自我評鑑委

員會」召集人提出申復。「校務自我評鑑委員會」應於收到申復書二週內，做成「自我

評鑑結果申復評議書」(附表)，並函送受評單位。受評單位於收到「自我評鑑結果申

復評議書」三天內，連同「自我評鑑結果申復書」送交「自評執行小組」後，轉呈「自

評指導委員會」議定處置措施。申復以壹次為限。 

第十二條 追蹤考核與處置 

一、各受評單位應就自我評鑑評議書所提改善建議，提單位會議討論，並於評鑑後（或

申覆結果確認後）一個月之內做成「校務自我評鑑結果改善計畫書」，提送「自評

執行小組」核備。「校務自我評鑑結果改善計畫書」(附表)應包括建議事項、改善

策略、執行期程及追蹤考核機制等。 

二、被評為「通過」之受評項目，除由相關受評單位完成「校務自我評鑑結果改善計

畫書」提報「自評執行小組」核備外，並應於評鑑結束後半年內，提出「校務自

我評鑑改善成效報告書」(附表，另含佐證資料)，送請「自評執行小組」評核其

成效後，轉呈「自評指導委員會」考評。 

三、被評為「有條件通過」之受評項目，除由相關受評單位完成「校務自我評鑑結果

改善計畫書」提報「自評執行小組」核備外，需於評鑑屆滿六個月到一年間，由

「自評執行小組」會同相關受評單位，召開改善成果評議會議，評核其改善成效。 

四、被評為「未通過」之受評項目，相關受評單位應於評鑑後一個月內提出「校務自

我評鑑結果改善計畫書」，並向「自評執行小組」簡報說明及接受諮詢。「自評執

行小組」於聽取相關受評單位簡報後一個月內，檢具受評單位之「校務自我評鑑

結果改善計畫書」、及「自評執行小組」之審查意見書，送呈「自評指導委員會」

進行後續處置；其處置方式包括依單位現況，進行必要之專案改善及行政處理。 

五、自我評鑑結果除做為受評單位及校方改進之依據外，並可做為校方調整資源分配，

修正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等之決策參考。 

第十三條 會議召開 

「自評指導委員會」及「自評執行小組」配合自我評鑑作業時程不定期召開，分別由所

屬召集人擔任會議主席，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說明。 

第十四條 經費 

   「自評執行小組」、「自評指導委員會」之經費預算由校長室統籌。 

第十五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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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106 年 4 月 13 日 校務會議通過制定 

 

第一條 目的及任務 

依據本校「校務自我評鑑實施辦法」規定，各行政單位之自我評鑑業務，由「自我評鑑執

行小組」（以下簡稱自評執行小組）負責規劃及執行。「自評執行小組」業務規劃及執行，

則在「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諮議及指導下完成。為落實上述

之行政程序，特訂定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委員及任期 

本委員會設委員五至七人。本校校長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曾(現)

任國內外大學副校長級以上之學界人士或業界人士或中央研究院院士擔任，任期五年，得

連任。其中校外委員人數應佔五分之三(含)以上。 

第三條 利益迴避與排除條款 

本委員會校外委員之聘任，應遵守以下之利益迴避原則: 

1.過去三年曾在本校擔任專、兼任職務。 

2.過去三年內曾申請本校之專任教職。 

3.曾接受本校頒贈之榮譽學位。 

4.配偶或三親等為本校之教職員工生。 

5.曾擔任本校有給或無給職之職務且有利害關係者。 

6.過去三年內曾與本校有任何形式之商業利益往來。 

第四條 運作機制 

本委員會於校務自我評鑑執行期間，每三到六個月召開會議乙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五條 自評結果之處理 

本委員會於彙集各受評單位之「自我評鑑評議書」、「校務自我評鑑結果改善計畫書」、及

「自評執行小組」之審查意見書後，於三個月內召開委員會會議，依評鑑之良窳，改善計

畫之週全性及改善績效，做出處置決議。 

第六條 執行 

本委員會之處置決議，由校長於翌次校務會議宣布後執行。 

第七條 預算 

        本委員會之經費由校長室於學校年度預算中統籌編列。 

第八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准後生效，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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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校務自我評鑑執行小組設置辦法(草案) 

中華民國 106 年 4 月 13 日 校務會議會議通過制定 

 

 

第一條 目的與依據 

為規劃及執行本校校務之自我評鑑(以下簡稱自我評鑑)業務，依據本校「校務自我評鑑實施

辦法」規定，特訂定「校務自我評鑑執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組織定位 

本小組為本校常設單位，其經費由校長室於學校年度預算中統籌編列。 

第三條 成員、任期及資格 

一、本小組成員五至七人，由副校長擔任「自評執行小組」召集人，得包括醫、工、管三院 

  院長、主任秘書及資深教授等，經校長同意後任命。小組成員為無給職。各成員任期為 

  五年，得連任。副校長、三院院長或主任秘書若有異動，則由新任人員繼任其未滿任期。 

二、本小組設秘書乙員，負責文書處理工作，其人選由校長室派任。 

第四條 職責 

一、 本小組之指導單位為「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本小組負責規劃、推動及監督校務

自我評鑑作業，並負責自我評鑑後受評單位之改善規劃及成效審核，做成「審查意見

書」，提報「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二、 本小組應於自我評鑑實施三個月前辦理評鑑相關業務研習會，並提供必要之支援。 

第五條 開會 

本小組於自我評鑑執行期間每三個月召開業務執行及檢討會乙次，檢討自評相關辦法規章之

適宜性；自我評鑑業務之執行、檢討與改進；檢視各受評單位提出之「校務自我評鑑結果改

善計畫書」、「校務自我評鑑改善成效報告書」等之適宜性及成效，並做成「審查意見書」，

向「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提出報告。 

第六條 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及「校務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准後生效，修訂時亦同。 

18

cgu
文字方塊
附
件
四



醫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訂：105.12.28 草案 
106.01.04 依人事室建議修改 

106.01.05 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修正後 修正前 說明 

第一條 依據 

本設置辦法依據本校院教評

會設置準則之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依據 

本設置辦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

第三十四條及本校各學院教師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之規

定訂定之。 

修改依據

修文。 

第二條 組織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設置六至十九人，由下

列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院長、副院長、

各學系主任及研究所所

長。 

二、教師委員：由院長聘請院

內副教授以上教師擔任

(但副教授委員之總數不

得超過全體委員之三分

之一)。 

以院長為主席，委員任期為三

年，得連任。委員於任期中出

缺時，得由主席依前述方式聘

任遞補所遺任期。 

本會設執行祕書一人，由本學

院院秘書兼任，綜理本會日常

及專案行政事務。 

第二條：組織 

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由下列人員組成： 

一、本會設委員六至十九人，

其中以學院院長、各學系

主任及研究所所長具有

教授以上資格者為當然

委員，必要時得由院長聘

請校內副教授以上教師

擔任委員(但副教授委員

之總數不得超過全體委

員之三分之一)，並以院

長為主席，委員任期為三

年，得連任。委員於任期

中出缺時，得由主席依前

述方式聘任遞補所遺任

期。 

二、本會設執行祕書一人，由

本學院院秘書兼任，綜理

本會日常及專案行政事

務。 

增加副院

長為委員

及修改文

字順序。 

 

 

第三條~第七條 略 

 

第三條：第七條：略 修改呈現

方式 

第八條 實施與修改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

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第八條：實施與修改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

校務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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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儲金增額提撥金辦法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1060330)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需於每年9月 25日前向人

事室提出加入或退出自願增額提撥退

撫儲金之申請，俾便於每年 10 月生

效，其他月份不得變更，惟新進人員

不在此限。本校教職員如符合「學校

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撫

卹離職資遣條例」第 3條及第 39 條規

定者，學校得為其每月辦理增額提

撥，教職員得依個人意願相對提撥，

亦可不提撥，惟提撥金額不得超過「學

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校教職員退休

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 8條第 4項第 1

款規定。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需於每年 1月 25日及 7月

25 日前向人事室提出加入或退出自願

增額提撥退撫儲金之申請，俾便於每

年 2 月及 8 月生效，其他月份不得變

更，惟新進人員不在此限。本校教職

員如符合「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

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 3

條及第 39 條規定者，學校得為其每月

辦理增額提撥，教職員得依個人意願

相對提撥，亦可不提撥，惟提撥金額

不得超過「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立學

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資遣條例」第 8

條第 4項第 1款規定。 

修改增額提撥申

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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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f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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